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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人社就 [2014] 3 号

关于转发《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

操作细则以《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实曾 11

基地认定操作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所，各有关单位:

现将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苏州市财政局印发的《苏

州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操作细则)) (苏人保农 [2014J 1 号)、

《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认定操作细则)) (苏人保农 [2014J

2 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我市参照执行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贯彻执

行。

一、充分认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重要意义

2010 年 9 月 26 日，因为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

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)) (国发办 [2010]43 号) ，并指出. "大

力发展家庭服务业，对于增加就业、改善民生、扩大内需、调整产

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

政府办公厅关于力加口快发展家庭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以(苏政办发 [2011J



49 号)，要求.u到 2012 年，形成完善的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体系

和监管措施。到 2015 年，建立科学合理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化体系，

形成多层次、多形式共同发展的家庭服务市场和经营机构，家庭服

务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;从业人员数量显著增加，职业技能水平不

断提高，家庭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全部持证上岗。到 2020 年，惠及城

乡居民的家庭服务体系覆盖所有县和 80%的乡镇，能够基本满足家庭
的服务需求"。

2014 年 1 月 3 日，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市政府办公室关

于鼓励发展扶持家庭服务业的实施意见)) (苏府办 (2014J 2 号) ，

提出. "积极探索和鼓励发展员工制家庭服务企业，鼓励、支持和

引导现有的非员工制家庭服务机构按照员工制企业模式实施规范化

管理，并享受相关扶持政策

各级政府对扶持发展家庭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市

场对家庭服务业有强大需求，家庭服务对就业创业有重要的推

进作用。因此，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重要意义，

认真落实各级政府扶持发展家庭服务业的要求，促进我市家庭

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。

二、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对象为太仓市辖区范围内的员工

制家庭服务企业。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认定范围为太仓市辖区

内。

三、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标准及期限、补贴的申请及发放

均参照《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操作细则》实施，受理

部门为太仓市人力资源就业管理服务处。

四、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认定条件、认定流程、奖励标准、

奖励申请、审核和发放流程及其他事项均参照《苏州市区家庭

2



抄送:太仓市人力资源和就业管理服务处，太仓市人力资源职
业培训指导中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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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仓市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花名册

单位: (盖章) 单位社保编号: 联系人: 联系电话:

序号 个人社保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(县/区〉 劳动合同期限 备注

l 年 月 日一- 年月 μ口

2 年 月 日一一 年月 日

3 年 月 日一一- 年月 日

4 年 月 口μ 年月 日

5 年 月 日一- 年月 日

6 年 月 口H 年月 日

7 年 月 口u 年月 日

8 年 月 口μ 年月 日

9 年 月 口μ 年月 日

10 年 月 口μ 年月 日

11 年 月 口M 年月 日

12 年 月 口H 年月 日

13 年 月 口u 年月 μ口

14 年 月 日一一 年月 日

15 年 月 日一- 年月 日

市人力资源就业管理服务机构盖章:

法人: 联系电话: 单位开户银行: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

单位银行账号:

年月日



太仓市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建设资金奖励申请表

填报日期----年----月一--日

注:本表-式囚份，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、市培训指导中心、申请机构各留一份。

申请机构
法定代表人(盖章)

机构注册
工商注册j 均山g*iι
部门

机构经营
jißι 址

实训基地
，叶，目，凹山*iι

联系人
联系方式

培训场地
平方米 专(兼)职培训教师

人面积
人数

开户银行
银行帐号

申请补贴
万元 培训中心 万元金额

第一次 万元 年 月 日培训中心
拨发金额

第二次 万元 年 月 日

(盖章)
培训中心
初审意见

负责人签名: 年 月 日

市人社局审核意见(盖章) :
市财政局审核意见(盖章) :

负责人签名: 年 月
负责人签名: 年 月 日曰

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也乎又件
苏州市财政局 T

苏人保农 (2014 J 1号

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操作细则

姑苏区、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各家政服

务企业:
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发展扶持家庭服务业的实

施意见))(苏府办 (2014J 2 号)文件精神，现制定苏州市区

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操作细则如下:

一、适用对象

企业社会保险参保地在市本级、高新区、姑苏区的符合

条件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。

二、补贴的标准及期限

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招用苏 ~'I\I户籍(大市范

围内)的家政服务员，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足额

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对实际招用的符合条件的员工，在相应

期限给予每人每月 200 元的特岗补贴。特岗补贴期限，除对

首次审批补贴时满足女 45 周岁和男 55 周岁以上的人员可延

长至退休外(最长不超过五年) ，其他人员的补贴期限最长

不超过三年。同一人员如更换家政服务企业，补贴期限合并



计算。

三、补贴的申请及发放

(一)申请。

家政服务企业新招用符合条件的人员享受特岗补贴，应

于该员工社保增加当月 11 日-25 日到单位社会保险登记地所

属的(市或区)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办理申报手续。

办理申报需携带材料:

1. ((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花名册))(一式二份);
2.新招用员工的《就失业登记证》或户口本(附复印件) ;

3. 新招用员工的劳动合同(附复印件) ;

4. ((营业执照))(附复印件)。
(二)发放。

1.受理申请的劳动就业管理机构，应对企业申报材料进

行审核，并将相关信息录入"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

体化平台系统" (以下简称"一体化平台系统" );

2. 市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对企业申报材料确认后，通过

4一体化平台系统"生成特岗补贴汇总表上传至市就业促进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;

3. 市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"一体化平台系

统"对特岗补贴审核确认后报市财政局;

4. 市财政局对特岗补贴汇总表核定后?将补贴资金按月

划拨至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，由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

心拨付各企业。

四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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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实行"先缴后补"的原则。单

位或个人欠缴社会保险费、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以及补缴

期间，均不予享受特岗补贴。

(二)同一时期，公益性岗位补贴与特岗补贴不得重复享
豆，
人。

(三)对弄虚作假、冒领特岗补贴的?除收回已支付的全

部补贴外，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?严肃处理。

(四)其余各市、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家庭服务

业特岗补贴实施细则。

本实施细则从 2014 年 1 月起实施，审批截至时间为 2016

年 12 月底。
附件: ((苏ji'l 市区家庭服务业特岗补贴花名册》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财政局

2014 年 2 月 26 日

抄送:各市、吴江区、吴中区、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;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;

各市、区就业管理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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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也
又件苏州市财政局 T

苏人保农 [2014) 2 号

一一一一，.".喃喃盟"自帽帽"幢酣幢幢幢圃-翩翩'翩翩甲甲咽跚跚回回阻'晴圆翩翩翩�四圈圈-圃'国-圃'回国回酣睡圈圈圈回-一一一一回回

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认定操作细则

各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苏 v'I'1工业园区劳

动和保障局、各有关单位:
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发展扶持家庭服务业的实

施意见))(苏府办 [2014) 2 号)第三条第三款规定，现制定

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认定操作细则如下:

一、认定范围

市本级相关部门、高新区、姑苏区人力资源和社保部门，

街道(乡镇)以及社会力量根据家庭服务业市场需求情况，

建设的用于提供家庭服务相关技能操作的实训基地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申报认定"苏州市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"必须具备以下条

{牛:

1. 建立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的各类培训机构，经人社

部门审批，且法人主体和培训机构住所地均在苏州市高新

区、姑苏区范围内。

2. 在苏州市区拥有不少于 80 平方米的固定家庭服务实

I ⋯一二二



训教室和家庭服务类培训必要的培训 11设备。

3. 拥有 2 名及以上专职培训教师。培训教师须具备 2

年及以上家庭服务业培训经验，具有相应工种的职业资格证

书(项目证书或就业培训结业证书)，并经苏州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培训指导中心和苏州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考核合

格。

4. 拥有完整的实训计划、大纲、课程及项目安排。

三、认定流程

1. 申请机构须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至苏州市劳动就业

管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:

( 1)机构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单位缴纳社保的参

保证;

( 2)固定培训教室的详细地址及现场照片，培训设备的

详细清单及照片;

(3)培训教师相关资质证明、培训经验的证明、苏州市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培训指导中心和苏 v'I'1市家庭服务行业协

会联合核发的上岗合格证;

(4 )民办培训机构还须提供市人社部门核发的《民办学

校办学许可证》。

2. 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

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对申请机构进行实地查看，符合认定条件的，由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并授予"苏 vi'j 市家庭服务

业实训基地"牌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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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奖励标准

认定的实训基地，给予其建设资金 30%的奖励，最高不

超过 10 万元。奖励资金分两次拨付，认定后先拨付 50%奖

励资金， 1年后仍正常运作的，再拨付剩余奖励资金。

五、奖励申请、审核和发放流程

1. 经认定的实训基地须携带以下材料向苏州市劳动就

业管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:

( 1 ) ((苏州市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建设资金补贴申请

表));

(2 )建设资金的使用明细;

( 3 )建设资金各项费用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;

( 4 )开户银行账号;

2. 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 J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

并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，复审合格后，市财政局将

奖励资金拨付至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 I~~ ;

4. 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收到实训基地收据后，

将补贴划拨至实训基地账户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 实训基地应制定教学管理、安全管理和设施设备管

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。合理安排实训进度，保证实训场地、

设备、教材、培训教师及时到位，认真实施实训计划。安全

操作守则要在实训场所公开警示。

2. 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要切实做好奖励资金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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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和发放工作，通过信息系统建立奖励资金拨付台帐。

3.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不定期对实

训基地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进行检查，并对实训基地的实

训计划及大纲、课程或项目安排、参训学员名录、培训执行

情况等进行抽查。对弄虚作假，冒领、骗取补贴资金的，一

经查实，除追缴所拨奖励资金外，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

员的责任，并停止享受家庭服务业各项政策扶持。

4.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奖励审批期限至 2016 年

12月 31 日。

七.其余各市、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家庭服务

业实训基地认定实施细则。

附:((苏州市区家庭服务业实训基地建设资金奖励申请表》
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抄送: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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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财政局

2014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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